
附件2

第七届“云岭杯”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墨香彩云南”汉字书写大赛

第七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墨香彩云南”汉字书写大赛（以下简称书写大赛）由昆明信息港承办，方案如下。
一、参赛对象与组别
参赛对象为全省大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在职教师及社会人员。
设硬笔和毛笔两个类别。每个类别分为小学生组、中学生组（含中职学生）、大学生组（含高职学生、研究生、留学生）、教师组（含幼儿园在职教师）及社会人员组5个组别。
二、参赛要求
（一）内容要求
体现中华优秀文化、爱国情怀以及反映积极向上时代精神的古今诗文、词语、名言警句，经典楹联，或中华优秀图书的内容节选等。当代内容以正式出版或主流媒体公开发表为准，内容主题须相对完整，改编、自创以及网络文本等不在征集之列。
硬笔类作品须使用规范汉字（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依据），字体要求使用楷书或行书；毛笔类作品鼓励使用规范汉字，因艺术表达需要可使用繁体字及经典碑帖中所见的写法，字体不限（篆书、草书须附释文），但须通篇统一，尤其不得繁简混用，不可提交临摹作品。
（二）形式要求
硬笔可使用铅笔（仅限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中性笔、钢笔、秀丽笔。硬笔类作品用纸规格不超过A3纸大小（29.7cm×42cm以内）。
毛笔类作品用纸规格为四尺三裁至六尺整张宣纸（46cm×69cm至95cm×180cm），一律为竖式，不得托裱。手卷、册页等形式不在参赛范围之内。
（三）提交要求
1.作品要求：参赛作品应为2025年新创作的作品，由参赛者独立完成。硬笔类作品上传分辨率为300DPI以上的扫描图片；毛笔类作品上传高清照片，格式为JPG或JPEG，大小为2—10M，要求能体现作品整体效果与细节特点。
2.视频要求：请拍摄参赛者上半身书写视频，摄像设备放在参赛者左侧（左手书写者在右侧拍摄）。开始书写前，参赛者本人须手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学生证、工作证等带有本人照片，能证明身份的证件），将持证的手臂和上半身拍进视频，头发不得遮挡面部，要露出五官，并确保证件上的姓名、照片清晰可见（没有被遮挡或者被手指捏住），持续5秒。（注：证件上姓名、本人照片不能遮挡或被手指捏住；为确保隐私安全，其他信息可以部分遮挡。）
完成以上操作后，即可进入书写环节，书写内容画面应确保清晰，书写的内容应为参赛内容中的一部分，能体现本人书写水平，无须将作品全部写完，书写时长不得少于2分钟。须连贯书写，拍摄不得中断，视频不得剪辑。视频最后请参赛者手持该作品正对摄像机，停留5秒。视频总时长不超过3分钟，300MB以内，MP4格式。书写视频和参赛作品图片同时上传到大赛官网。
（四）其他要求
按大赛官网提示，正确、规范填写参赛者姓名、作品名称、所在单位/学校等信息。填报作品名称时，不得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作品进入评审阶段后，相关信息不得更改。
每人限报1件作品，限报1名指导教师。同一作品的参赛者不得同时署名该作品的指导教师。
3、 选手选拔与名额分配
（一）书写大赛
1.各州市教体局负责选拔推送本地小学生组、中学生组（含中职学生）、教师组（含幼儿园在职教师，不含高校教师）作品参赛。
2.各高校负责选拔推送本校大学生组（含高职学生、研究生、留学生）和教师组作品参赛。
3.社会人员组参赛作品数量没有名额限制，省语委成员单位参赛选手及其他社会人员组参赛选手信息由选手所在单位或选手个人直接报送。
4、 赛程安排
（一）参赛作品选拔
各地、各校自行组织州市级、县校级评选活动，于2025年7月18日前将作品汇总表可编辑的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发送至书写大赛联系人邮箱：2508294799@qq.com，文件命名为《州市名/高校名+书写大赛作品汇总表》。
各单位组织参赛情况，将作为云南省优秀组织奖评选的重要依据。
社会人员组参赛作品数量没有名额限制，省语委成员单位参赛选手及其他社会人员参赛选手信息由选手所在单位或选手个人直接发送至书写大赛联系人邮箱，同时提交《社会人员组个人承诺书》。
（二）参赛作品上传
参赛选手于2025年7月19—25日期间，登录省赛官网（https://www.kunming.cn/zhuanti/qtzt/2023/ylb/）填写参赛信息并上传作品及全身正面书写视频。
重要提示：书写视频上传不符合要求者，将取消获奖资格。
（三）作品初审
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对参赛作品进行初审。因信息有误、作品不规范、书写视频不规范等原因导致初审不通过的选手，于2025年7月25—27日登录省赛官网进行修改。请选手及时关注作品审核通过情况。未通过审核又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修改信息及视频的选手视为放弃参赛。
4.专家评审
[bookmark: _GoBack]7月28—31日，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对省复赛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省级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具体名额视作品质量确定。
5.获奖结果公示及公布
9月，以正式文件公布省级奖获奖名单并制作获奖证书。
6.优秀作品展示
9—12月，在大赛官网对大赛优秀作品进行展示。
五、奖项设置
（一）州市县（高校、中等职业学校）选拔赛奖项设置
各州市县、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本方案自行设置比赛阶段、形式和奖项。
（二）省级奖项设置
每组设置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具体获奖名额视作品质量确定。不符合参赛要求的作品不予评定获奖等次。
比赛同时设置优秀组织奖和指导教师奖。一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视组织效果向组织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
六、其他事项
书写大赛参赛选手信息汇总表和大赛官网注册的相关信息均需准确、规范且一致，作品名称、所在学校等信息须用全称，不得出现错别字、错误名称、不规范表述等。参赛选手信息汇总表中“参赛者手机号”与大赛官网注册手机号要一致，每个手机号对应一个赛项的一个参赛作品。参赛选手在大赛平台上填报参赛信息后，对生成的信息表进行认真审核、确认，信息确认后将不能再修改。获奖名单及获奖证书信息将以大赛官网后台提取的信息为准。选手自行承担因大赛平台上信息填写错误导致不能参赛或获奖证书信息错误的后果。
七、联系方式
书写大赛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0871-65364022（工作日9:00—11:30,14:00—18:00接听咨询），电子邮箱：2508294799@qq.com（邮箱只接收参赛选手信息汇总表，不接收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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